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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频电磁场广泛存在于各种工作环境中［１］ ， 其中电力行

业的发电厂、 变压站中的部分设备产生较稳定的工频电场或

磁场［２，３］ ， 而汽车及其零部件等行业中存在的点焊设备则产生

变化较大的工频磁场［４］ 。 针对目前 １００ ｋＨｚ 以下电磁场职业

接触限值不完善的现状， 课题组前期进行了卫生标准制 （修）
订项目 《１００ ｋＨｚ 以下电磁场职业接触限值》 的研制， 规定

了 １００ ｋＨｚ 以下电场和磁场的短时间接触限值和峰值， 同时

保留了 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２ 部分： 物理因

素》 （ＧＢＺ ２ ２—２００７） 中工频电场的 ８ ｈ 职业接触限值。 目

前， 我国并无适用于各种工作场所的工频电磁场的测量方法，
而国内外有众多相关的标准。 我们前期对国内外有关工频电

磁场的测量方法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［５］ ， 现针对电场和磁

场的短时间接触限值以及电场 ８ ｈ 接触限值， 在分析国内外相

关标准的基础上， 结合我国目前的仪器情况、 现场情况和检

测现状， 从测量仪器、 位置、 取值方式、 注意事项、 长时间

接触工频电场的调查和计算以及原始记录等六个方面探讨适

用于我国各种工作场所的工频电磁场的测量方法。
１　 测量仪器

在仪器类型方面， 众多国内外标准均指出应该优先选择

三相的能准确响应均方根值的设备。 配置三相式感应器的仪

器使用较方便， 可以直接读数。 单相的仪器如满足现场测量

的要求也可使用， 但需读取三个轴向的值， 并通过公式 （１）
计算三个轴向的加权值。 同时， 在前期开展的工频电磁场测

量仪器比对中发现［６］ ， 由于邻近效应的影响， 未配备远程读

数系统的工频电场测量仪器需手持， 测量结果明显高于配备

远程读数系统的测量仪器。 建议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尽可

能购置具有远程读数系统的检测设备。

Ｖ＝ Ｖ２
ｘ＋Ｖ２

ｙ＋Ｖ２
ｚ （１）

在仪器量程方面， 我国职业卫生标准 《工作场所物理因

素测量 第 ３ 部分： 工频电场》 （ＧＢＺ ／ Ｔ １８９ ３—２００７） 规定，
高灵敏球型偶极子场强仪测量范围为 ０ ００３ ～ １００ ０００ ｋＶ ／ ｍ，
其他类型场强仪的最低测量限应低于 ０ ０５０ ｋＶ ／ ｍ； 电力行业

标准 《电力行业劳动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 ７ 部分： 工频电

场、 磁场监测》 （ＤＬ ／ Ｔ ７９９ ７—２０１０） 规定仪器的测量范围磁

场为 １０ ｎＴ～１０ ｍＴ， 电场为 ０ ００３～１００ ０００ ｋＶ ／ ｍ。
目前常见的工频电场 ／磁场测量仪器见表 １。

表 １　 常用工频电场 ／磁场测量仪器及参数

仪器型号 公司 响应频率 电场量程 磁场量程

ＮＢＭ５５０ 德国 ＮＡＤＲＡ 公司 ５Ｈｚ～１００ｋＨｚ ０ ０１Ｖ ／ ｍ～１００ｋＶ ／ ｍ ０ ００１μＴ～１０ｍＴ

ＰＭＭ８０５３ 德国 ＰＭＭ 公司 ５Ｈｚ～１００ｋＨｚ ０ ０１Ｖ ／ ｍ～１００ｋＶ ／ ｍ ０ ００１μＴ～１０ｍＴ

ＨＩ⁃３６０４ 美国 Ｈｏｌａｄａｙ 公司 ３０Ｈｚ～２ ０００Ｈｚ 　 １Ｖ ／ ｍ～２００ｋＶ ／ ｍ ０ ０２μＴ～２ｍＴ

ＮＦ⁃５０３５ 德国 ＡＡＲＯＮＩＡ 公司 １Ｈｚ～３０ＭＨｚ ０ １Ｖ ／ ｍ～２０ｋＶ ／ ｍ ０ ００１μＴ～２ｍＴ

ＲＪ⁃５ 建德梅城公司 ３０Ｈｚ～２０００Ｈｚ 　 １Ｖ ／ ｍ～２０ｋＶ ／ ｍ —

Ｈ⁃３Ａ 北京宏昌信公司 ３０Ｈｚ～１００Ｈｚ　 　 ２０Ｖ ／ ｍ～２００ｋＶ ／ ｍ —

由表 １ 可以看出， 目前常见的工频电场 ／磁场测量仪器中

只有 ＮＢＭ５５０ 和 ＰＭＭ８０５３ 能完全满足 ＤＬ ／ Ｔ ７９９ ７—２０１０ 规定

的仪器量程范围。 为了能够较方便地开展测量工作， 仪器量

程可只需符合现有工频电磁场测量标准或规范所规定的限值

要求。
２　 测量位置

测量位置应布置在存在电磁场的有代表性的作业点。 不

同国家和组织对测量时探头的高度要求不同， 可针对不同工

作场所的电磁场源确定测量位置。 如电力行业的电磁场源主

要为巡检位上方的高压输电线， 作业人员头部接触的电磁场

强度最高， 因此可只测量头部位［２，３］ ； 点焊作业的电磁场源主

要为焊机电极， 作业人员操作悬挂式点焊机时头、 胸、 腹部

位均可能接触到较高的磁场， 前期调查测量结果提示点焊作

业岗位腹部位的工频磁场高于头、 胸部位 （Ｐ＜０ ０５）， 但部分

岗位最高值出现在头部或胸部［４］ ， 因此建议对于点焊作业，
特别是使用悬挂式点焊机的作业， 应对头、 胸、 腹三个部位

分别进行测量。
３　 取值方式

大多数测量标准均规定测量时取均方根值。 部分标准规

定在稳定状态可以直接取值， 但未说明何种情况为稳定状态。
电力行业中的电磁场源电流、 电压均较稳定， 其产生的电磁

·７６·　 　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　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第 ３０ 卷第 １ 期　 　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　 Ｆｅｂ ２０１７， Ｖｏｌ． ３０ Ｎｏ． １



场亦较稳定， 因此每个测点可直接读取稳定状态的值［２，３］ ； 而

点焊作业因瞬间电流升高造成磁场瞬间升高， 读数起伏较大，
现场环境工频电磁场不稳定， 在这种情况下应读取电磁场

６ ｍｉｎ的均方根值［４］ 。
４　 注意事项

４ １　 邻近效应的影响

工频电场强度在空间任一点都是一个有大小和方向的矢

量， 当有导电物体 （包括人体） 介入其间的情况下， 原电场

在量值和方向上都会发生改变， 并形成变异的新电场， 使原

电场在物体表面及其附近产生很大的畸变， 所谓邻近效应。
不同标准规定的为避免邻近效应的距离不同。 《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
ｐｏｗｅｒ⁃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ｆｉｅｌｄ》（ＩＥＣ ６０８３３—１９８７）和我国国家标

准 《工频电场测量》 ［ＧＢ ／ Ｔ １２７２０—９１（参考 ＩＥＣ ６０８３３）］提

到， 当观察者距离探头位置约 ２ ｍ， 探头位置高于地面 １ ４ ｍ
时会产生 ３％的邻近效应。 见图 １。

注： —为理论值； － － － － 为在输电线下的实测值。

图 １　 １ ８ ｍ 观察者与仪器的距离、 探头高度

　 　 　 和引起相应畸变率的关系

在测量电场时， 建议测量者尽可能使用具有远程读数系

统的检测设备， 将探头支撑在绝缘柱体上， 做到人体和探头

的分隔， 且测量者和其他人应远离测量探头 ２ ｍ 以外， 以避

免或减少电场的畸变。 人的存在不影响磁场测量结果， 因此

测量磁场时不需要考虑人与探头之间的距离。
４ ２　 环境温湿度

众多标准均提到测量电磁场时环境温度＜０ ℃及＞４０ ℃时

会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， 因此建议测量时环境温度在 ０ ～
４０℃的范围内。

关于环境湿度， ＧＢＺ／ Ｔ １８９ ３—２００７ 规定测量时相对湿度应

小于 ６０％。 《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ｗ⁃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
ｆｉｅｌｄ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—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
ｆｏ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》（ＩＥＣ ６１７８６—１９９８）则
建议仪器应在湿度为 ５％ ～ ９５％的环境中操作， 与测量仪器说

明书探头不冷凝的相对湿度一致。 ＩＥＣ ６０８３３—１９８７ 认为， 在

高湿度情况下仪器探头外壳表面会形成凝露层， 可能使场强

仪的两个传感电极之间产生很大的泄漏电流， 导致内部的测

量回路局部短路， 建议测量电磁场时的相对湿度应低于 ８０％。
《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路、 变电站工频电场和磁场测量方法》
（ＤＬ ／ Ｔ ９８８—２００５） 和 ＤＬ ／ Ｔ７９９ ７—２０１０ 亦规定为避免通过测

量仪表的支架泄漏电流， 测量电磁场时的相对湿度应低于

８０％。 各标准的规定并不统一。
我国东南沿海多个地方的相对湿度长期在 ６０％以上， 如

果按照 ＧＢＺ ／ Ｔ １８９ ３—２００７ 的规定执行， 则对东南沿海地区

工频电磁场的测量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。 相对湿度较高时作

业人员在高压输电线附近进行测量可能会有触电的风险， 因

此不能完全按照 ＩＥＣ ６１７８６—１９９８ 的规定。 而按照另外 ３ 份标

准相对湿度低于 ８０％的规定， 既可避免湿度造成的影响， 又

可在仪器不冷凝的范围内， 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。 建议测量

时环境相对湿度应低于 ８０％， 以利于测量方法的普及。
４ ３　 测量电场时的其它干扰

根据电磁场物理特性， 周围环境中带电传导的物体会引

起电场的畸变， 以致测量结果不准确。 因此， 为减少误差，
测量仪器应选择没有电传导的支架 （如干燥的木质、 塑料支

架等） 进行固定。 同时测量地点应比较平坦， 且无多余的物

体。 对不能移开的物体应记录其尺寸及其与探头的相对位置，
并补充测量离物体不同距离处的场强。 国内外众多标准均对

该条款进行了规定。
５　 长时间接触工频电场的调查及计算

为了解类似发电厂、 供电企业等巡检作业人员 ８ ｈ 接触的

电场强度， 需在测量前进行现场调查， 了解电磁场源位置、
大小、 电流、 电压等， 接触人员作业方式、 工作制度、 防护

情况等。 通过调查结果选择测量对象和数量， 确定测量评估

方案。 相同或类似的测点可依据 ＧＢＺ ／ Ｔ１８９ ３—２００７ 按电磁场

源进行抽样， 参考 《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

范》 （ＧＢＺ ／ Ｔ １５９—２００４） 的抽样原则， 相同型号、 相同防护、
相同电流电压的设备， 数量为 １～ ３ 台时测量 １ 台设备附近的

测点， ４～ １０ 台时测量 ２ 台， １０ 台以上至少测量 ３ 台。 依据

ＧＢＺ ／ Ｔ１８９ ３—２００７ 不同型号、 不同防护或不同电流电压的设

备应分别测量。 根据现场测量结果及调查所得的作业人员在

不同设备或不同区域的停留时间， 根据电磁场的特性， 以均

方根的计算方法通过公式（２）计算作业人员接触的工频电场

８ ｈ时间加权平均值。

Ｅ８ ＝
１
Ｔ０

Σ
ｎ

ｉ＝ １
Ｅ２

ｉ ·Ｔｉ （２）

式中： Ｅ８为工频电场 ８ ｈ 时间加权平均值； Ｅｉ为时间段 Ｔｉ

内的工频电场强度； Ｔｉ为 ｉ 时间段的接触时间； Ｔ０取 ８ ｈ。
６　 测量原始记录的主要内容

为保证测量结果的可追溯性， 测量时除应满足计量认证

的要求外还需记录可能影响测量结果的其它因素， 如测量所

用的仪器和探头型号、 最近一次校准日期、 测量部位 （头、
胸或腹部）、 测点与电磁场源的距离、 测量时的周围环境和气

象条件、 物体的平面布局图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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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统计， ２０１４ 年全国 ３０ 个省 （自治

区）、 直辖市共报告职业病 ２９ ９７２ 例， 其中职业性尘肺病

２６ ８７３例， 职业性尘肺病约占全部职业病病例的九成， 并且

每年还以近 ３０ ０００ 例的速度递增［１］ 。 由此可见职业性尘肺病

仍是我国职业危害最严重的职业病。 为保障广大劳动者的权

益， 我国早在 １９６３ 年就出台了 《矽肺 Ｘ 线分期及其诊断标

准》， 并先后修订了 ５ 次， 最近一次修订的 《职业性尘肺病的

诊断》 （ＧＢＺ ７０—２０１５） 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正式实施。 至此，
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既与国际尘肺病 Ｘ 线分类接轨、 又有

中国特色的较为完善的尘肺病诊断标准体系。 为更好地理解

和准确应用 ＧＢＺ ７０—２０１５， 现对我国尘肺病 Ｘ 线诊断标准历

次修订情况及主要内容作简要的回顾。
１ 《矽肺 Ｘ 线分期及其诊断标准》 （１９６３ 年）

国际上最早制定矽肺分类法的国家为南非 （１９１６ 年），
１９３０ 年以后国际劳工组织 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，
ＩＬＯ） 多次召开会议， 对矽肺病的分类办法进行了数次讨论，
希望达成一个国际通用的标准， 直到 １９５０ 年才形成了矽肺病

Ｘ 线分类的雏形 （ＩＬＯ １９５０） ［２］ ， 使矽肺的分类由综合分类向

单一 Ｘ 线影像分类转变。 在我国， 经过老一辈医学专家的不

懈努力， １９６３ 年 《矽肺 Ｘ 线分期及其诊断标准》 正式公布，
确定了我国矽肺病三期分级的基本框架。 此标准不仅为矽肺

病诊断和分期提供了科学依据， 同时也成为矽肺病人获得工

伤赔偿的重要依据。
《矽肺 Ｘ 线分期及其诊断标准》 （１９６３ 年） 诊断分期以职

业史和质量合格的 Ｘ 线片为依据， 以两肺内是否出现肯定的

特征性小结节作为确诊矽肺的最基本标准， 以小结节分布范

围的多少和有无直径＞２ ｃｍ 的融合块将矽肺级别分成三期。
这种分期大致与疾病的发展过程和病理改变一致， 基本上体

现了矽肺病的轻重程度［３］ 。
２ 《尘肺 Ｘ 线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》 （ＧＢ ５９０６—１９８６）

随着矽肺诊断工作的不断开展， 实践中发现 １９６３ 年版有

很多不足之处， 在此分期中只考虑了小结节的分布范围和是

否形成大阴影， 忽视了结节的大小、 形态、 多少等因素对肺

组织病理改变的影响， 分期过于笼统简单。 同时 １９６３ 年版未

考虑其他类型尘肺病， 虽然提出石棉肺和煤工尘肺可以参考

矽肺标准进行诊断， 但由于其与矽肺肺内的病理过程有所不

同， 胸片表现也有很大差异， 所以在诊断中引起了很多异

议［４］ 。 另外， 标准的分期仅有文字描述， 缺乏直观的影像学

标准， 极易造成诊断机构之间读片差异。 随着我国与国际接

轨及学术交流的需要， 有必要制定一个更为贴近国际尘肺病

Ｘ 线分类法 （ＩＬＯ １９８０） 的新标准［５］ 。 １９８６ 年我国卫生部颁

布了 《尘肺 Ｘ 线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》（ＧＢ ５９０６—１９８６）， 引

入了密集度等一系列国际通用的专业术语， 使诊断中的分期

描述更加简练、 准确、 国际化。
小阴影密集度是指胸片上一定范围内小阴影的数量。 密

集度的引入使我国尘肺 Ｘ 线诊断标准中关于尘肺的分期有了

两个依据， 即小阴影的密集度及其分布范围。 密集度既与小

阴影在肺区的分布多少有关， 又与小阴影的形态和大小有关，
基本上可以对所有不同类型尘肺病引起的肺内 Ｘ 线表现进行

较准确的描述。 ＧＢ ５９０６—１９８６ 在附录 Ａ 中将小阴影的形态

分为类圆形小阴影和不规则形小阴影两大类， 并用国际上通

用的 ｐ、 ｑ、 ｒ、 ｓ、 ｔ、 ｕ 符号对小阴影大小进行分类， 使密集

度的含义更加丰富和具体。 由于密集度是一种视觉上的感知

反映， 用文字难以描述清楚， 只有用具体影像学方式表达才

更直观、 更易理解和接受， 所以我国在 ＧＢ ５９０６—１９８６ 中参

照 ＩＬＯ １９８０ 的经验制定了诊断标准片， 使文字难以表达的影

像学表现有了特有的表达形式， 对提高尘肺诊断质量是一个

很大的贡献。
由于 １９８６ 版本对于全肺密集度的判定是以大多数肺区内

密集度和以分布范围不少于两个肺区的较高级别密集度为主

要判定依据， 与 １９６３ 年的标准相比， 客观上提高了尘肺病的

诊断门槛， 如尘肺病壹期的诊断在 １９６３ 年版本中只需要某一

肺区内出现确定的小阴影就可以确诊， 但 １９８６ 年壹期尘肺的

诊断标准为有密集度 １ 级的类圆形小阴影， 分布范围至少在

两个肺区内各有一处， 每处直径不小于 ２ ｃｍ［６］ 。
３ 《尘肺 Ｘ 线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》 （ＧＢ ５９０６—１９９７）

尽管 ＧＢ ５９０６—１９８６ 诊断标准在原来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大

改进， 但是在 ＧＢ ５９０６—１９８６ 中对胸片质量的要求还不够完善

和规范， 采用普通技术拍摄的胸片， 清晰度差， 不利于尘肺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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